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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 
89 年 07 月 11 日校務會議制定 

110 年 09 月 08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依據 

        中華民國 92 年 7 月 16 日教育部台参字第 0920104837A 號

令，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訂定「學生緊

急傷病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範圍及目的 

本辦法適用於學生就學期間中，遇有突發傷病事故(含精神狀

態或情緒極不穩定)時，需做緊急處理之程序，使傷病得到適

當的醫療救護，以減輕傷害程度。 

第三條  處理流程 

緊急傷病處理原則依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附件一）辦

理，若遇假日或非上班時間，由現場人員通知宿舍輔導員、

值勤教官或警衛室處理。 

第四條  行政法律問題 

在執行就醫護送、檢查及治療過程中，若產生行政或法律問

題，應由學校依權責處理。 

第五條  簽核流程 

填寫學生緊急傷病處理報告表（表號：A043020112）並評估

是否需心理輔導或列入個案管理。電子簽核流程：經辦、衛

保組組長、導師、系主任、輔導教官、副學務長、學務長、

副校長、校長。 

第六條  值勤教官職責 

值勤教官記錄於工作日誌呈閱生輔組列校安事件統計。 

第七條  車資及慰問品申請 

    陪同就醫護送之往返車資與慰問品費用，事後填寫明志科技

大學學生緊急傷病送醫費用申請表（表號：A043020212）申

請。單程車資補助以不超過 150元為上限，超出餘額請自行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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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排除補助條款 

        學生傷病情形經調查後，凡有不假外出、無照駕駛、肇致傷

病事故情形者或違反獎懲規定等行為，不予補助「學生緊急

傷病送醫費用｣。 

第九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

同。 



 
 

夜間（21:30~08:00） 

護送人員請於一小時

內以電話回報送醫地

點及處理情形。 

明志科技大學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日間（08:00~21:00） 

可自行至衛保組（學輔組） 

疾病或事故發生  

由目擊者通知或陪同
至衛保組（學輔組） 

通知宿舍輔導員、值勤教官
或護理人員進行評估處理 

聯絡 119搭乘救護車或計程車，
由宿舍輔導員、值勤教官、諮商
師或護理人員及一至二名同學陪
同送醫治療，並通知家長或緊急
聯絡人及其導師 

由護理人員評估、處理、記錄 

於衛保組休息觀察 

離去 症狀未緩解 

需留院觀察者 治療取藥 

通知相關人員，並循行政

管道向上級呈報  

返回 

於寢室休息觀察 

症狀未
緩解 



 
 

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緊急傷病處理報告表 

編號：      

日    期  時 間  

發生地點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事件經過 

 

處理情形 

 

追蹤個案
傷病後情
形 

 

結案日期  

備    註 
 

 

 

是否轉介學生輔導組 □否   □是（通知日期：           ）    

是否列入個案管理追蹤  □否  □是（立案日期：           ）      

 

 

表號：A043020112 



 
 

明 志 科 技 大 學 

學生緊急傷病送醫費用申請表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間 時  分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申 請 人  

使用車輛 計程車  私車公用 送達醫院  

車    資                 元 慰 問 品        元 

總    計 元 

備    註 

一、 車資費：以計程車費率計算，單次上限 150元。 

二、 慰問品：精神疾病或留院觀察上限以 1,000元為原則、住院上

限 1,500元、加護病房上限 2,000元。 

三、護送就醫： 

(一)護送人員於上班時間外給予補休。 

(二)車資及慰問品由護送人員代墊憑收據統一報銷。 

四、排除補助條款： 

  學生傷病情形經調查後，凡有不假外出、無照駕駛、肇致傷病事

故情形者或違反獎懲規定等行為，不予補助「學生緊急傷病送醫

費用｣。 

  表號：A043020212 

 

 


